
书书书

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４月

矿 产 保 护 与 利 用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
Ａｐｒ．２０１８

矿 业 权 专 题

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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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梳理了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的制度框架，从
５大制度梳理了相关管理的沿革，指出改革既吸收了过去的成功探索和经验，也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但未
解决的问题，并讨论对未来改革布置的新任务，最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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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６年《矿产资源法》（以下简称《矿法》）提出
了矿业权的概念之前，发现的矿产地无偿交给工业

部门开采。但是《矿法》并未对矿业权进行解释，直

到《关于印发 ＜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的
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００〕３０９号，以下简称 ３０９号
文）做出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为矿

业权，适用于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依法取

得矿业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称为矿业

权人。矿业权人依法对其矿业权享有占有、使用、收

益和处分权。”“矿业权的出让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及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管理办

法规定的权限，采取批准申请、招标、拍卖等方式进

行。”矿业权出让才正式在规范性文件中予以明确。

但是矿业权出让制度却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一直在发展。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

案》要求，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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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矿业权出让

制度改革出现了振聋发聩的重大举措。矿业权出让

制度改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矿

业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步。推进

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既是总结《矿法》出台３０多年
来矿业权管理实践的必然，也是解决当前矿业权出

让问题的迫切需要，更是持续推进下一步改革的顶

层设计。本文根据公开信息，结合日常研究，就《矿

法》颁布之后的矿业权制度改革问题，梳理了矿业

权出让制度的５大框架，讨论了其坚持问题导向、实
事求是的改革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对扩大共

识、深化改革有所裨益。

１　矿业权出让制度的框架
１９８６年出台、１９９６年修改的《矿法》，提出了矿

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建立了矿业权制度，经过

３０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国土资发〔２００６〕１２号文
确定的以勘查风险分类出让为基本原则、竞争和非

竞争并存的分类分方式出让制度体系。２０１７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厅印发了《矿业权出

让制度改革方案》，对矿业权出让制度进行了顶层

设计，并在六个试点省区推进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

总体看，目前矿业权出让制度基本形成了矿业

权区块设立制度、矿业权区块出让方式制度、矿业权

出让经济管理制度、矿业权出让审批权限划分制度、

矿业权出让监管制度五大制度体系。这五大制度基

本解决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矿业权从哪里来？以什

么方式出让？经济收益怎么收？谁来出让？出让怎

么监管？

１．１　矿业权区块设立制度
矿业权区块设立制度主要要解决矿业权物理空

间在哪里，有多大范围，怎么设立等系列问题。探矿

权采矿权区块是设置矿业权的物理空间。在矿业权

设置之前，该物理空间只是一定的区块范围。一个

矿业权的区块范围实际上就是矿业权的产权单位。

我国矿业权区块设置制度演变过程中，主要有以下

几个过程。

第一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８年）：使用勘查面积和采
矿权范围作为矿业权的产权单位，区块设立尚未作

为一项制度。１９８６年的《矿法》规定了国家在矿产
资源管理中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适当分离原则，法

律创立了探矿权和采矿权制度，使用勘查面积和采

矿权范围概念。１９９４年《矿法》实施细则明确基本
区块是探矿权范围的度量工具，但是这个基本区块

是度量探矿权大小的单位，不是一个矿业权的产权

单位。

第二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勘查开采区块制度
逐步建立，矿业权设置制度萌芽。１９９８年颁布实施
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２４０
号令，以下简称２４０号令）提出了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的概念。１９９８年颁布实施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
管理办法》（国务院２４１号令，以下简称２４１号令）
仍然使用采矿权范围概念。《关于印发 ＜煤炭国家
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要求 ＞》（国土资厅
发〔２００６〕２６号）提出了拟设矿业权区块的概念，以
矿业权区块为依托，拟新设、调整、整合探矿权和采

矿权。该文正式将采矿权区块作为采矿权的产权单

位，并提出了煤炭国家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编

制要求，初步提出了煤炭矿业权设置制度。

第三阶段（２０１１年至今）：矿业权设置制度日益
成熟，并被《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吸纳。《国

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业权管理促进整装勘查

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５５号）将勘查区块的概
念由煤炭单一矿种扩大的全矿种，并明确了不同风

险类型勘查区块和开采区块的设置原则。在全国推

进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２０１５年《国土资源部关于
做好矿业权设置方案审批或备案核准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中，将矿业权设置方案改为矿业权设置

区划，矿业权设置技术和设置制度纳入矿产资源规

划。

矿业权区块设立制度的建立解决了矿业权从哪

里来的问题，明晰了矿业权的产权单位，对于矿业权

管理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重要意

义。但是，有专家表示，矿业权设置区划纳入矿产资

源规划后，有弱化的趋势，这个值得跟踪研究。

１．２　矿业权出让方式制度
矿业权出让方式制度是矿业权出让制度的判断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否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矿

业权出让方式制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

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矿业权出让的方式的核心是从全部
无偿到逐步有偿，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可以分为如下

几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８年）：无偿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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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的《矿法》规定了探矿权采用申请审批方式
无偿授予，采矿权分申请主体采用申请审批方式无

偿授予。第二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树立有偿出让
理念，不分类有偿出让。１９９６年修改的《矿法》提出
有偿取得，但是未具体规定，２４０号令提出探矿权不
分类，以申请在先和招标、拍卖出让方式有偿出让；

２４１号令提出采矿权不分类，以申请审批和招标、拍
卖出让方式有偿出让。由于这一阶段的文件没有提

出招标和拍卖两种有偿出让的具体条件，并且也不

是强制性规定，实践中，更多的是以无偿的形式出

让。第三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分类有偿，有偿出
让从理念走向实践。《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

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２００３〕１９７号）（简称
１９７号文）探矿权分类以申请在先、招标、拍卖、挂牌
四种方式出让；采矿权分类以申请、招标、拍卖、挂牌

四种方式出让。招拍挂三种出让方式成为强制性规

定，而且条件明确，有偿出让在实践中有序铺开。第

四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分风险有偿，出让方式细
化完善。《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

知》（国土资发〔２００６〕１２号）（简称１２号文）提出探
矿权分类以申请在先、招标、拍卖、挂牌、协议五种方

式出让；采矿权分类以招标、拍卖、挂牌、协议四种方

式出让。第五阶段（２０１７年—今）：一律有偿。《矿
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除特殊情形下协议出

让以外，原则上一律招拍挂出让，“市场判断勘查开

采风险，决定矿业权出让收益”。

总结发现，我国的矿业权出让方式经历从申请

审批、招拍挂扩大到一律招拍挂出让的变化，出让对

价从全部无偿、部分有偿到全部有偿的变化，逐步推

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符合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潮流。

１．３　矿业权出让经济管理制度
矿产资源是国家所有的，但他首先要转化为矿

业权资产，然后投入到勘探开发再生产中，最后产生

矿产品才产生价值。国家投入了矿产资源，企业投

入了资金。因此国家要实现国家所有者权益。矿产

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主要矿产资源的地租，分为绝

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但是由于我国做了大量的地质

工作，因此还有国家投资者权益，这体现为矿业权出

让收益。由于我国资本充裕，对于矿业权出让收益

来说，还有国家提供了投资机会的收益，我国矿产资

源国家权益实现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矿产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１９８４年以前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矿产资源勘
查开采，矿产资源是无偿使用的，从１９８４年以后，逐
步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税费金制度，一是１９８４年开征
以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级

差地租）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资源

税，按应税产品的产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二

是１９９４年正式开征定义为所有者收益（绝对地租）
的资源补偿费。三是１９９６年确立矿业权价款（国家
投资者权益）制度确保国家投资者权益。四是１９９８
年开征矿业权使用费（使用矿区的费用），推行最低

勘查投入制度。２０１７年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
和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将补偿

费并入资源税，实现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并轨，将矿

业权价款变为矿业权出让收益，包含了矿业权投资

者机会，将矿业权使用费改为矿区占用费，并要求提

高最低勘查投入标准。

整体来看，矿业权出让的经济调节制度是化繁

为简，有利于减轻矿业权人负担，并且试图建立更为

灵活的调节机制，有利于提高市场活跃度，但是对于

税费的征收技术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对税费征收队

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４　矿业权出让审批权限划分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持续推进简政放权。１９８６

年，矿业权制度出台以后，探矿权采矿权部省两级审

批；１９９８年以后，国务院２４０号令规定探矿权部省
两级审批，２４１号令规定采矿权部省市县四级审批。
这极大的调动了市县政府开发矿产资源的积极性，

培养了专业队伍，提升了管理能力，推进了矿业经济

的快速繁荣。此后，矿业权审批权限进一步下放，到

２００２年左右，矿业经济复苏，走向一个高潮。伴随
着矿业经济的高潮，基层矿管能力成长不足，矿业出

现一些乱象，国务院开展整顿规范，审批权限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逐步上收，２００９年整顿规范结束后，
审批权限持续下放。２０１７年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
方案，进一步将探矿权采矿权审批权限下放，探矿权

保留６种矿产在国土资源部，采矿权保留 １７种矿
产。随后，国土资源部第７５号令已经在六个试点地
区委托下放了矿业权出让改革方案规定的审批权

限。

可以看出来，我国矿业权审批权限管理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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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从集权管理到权力下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中，

调动了矿产资源所在地的积极性，培养了地方政府

的矿政管理能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矿业

市场繁荣，为矿产资源开发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１．５　矿业权出让监管制度
矿业权的出让监管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伴随着矿业权制度建立的初级监管制度。

１９８６年，《矿法》建立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需统一规
划，进行源头管控。１９８７年国务院颁布《矿产资源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了矿业权出让后矿

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中的主要内容、监管手段等核

心内容，明确建立矿产督察员制度。第二阶段，行政

监管的机制进一步完善，监管抓手进一步加强，主要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一是加强了县（市）的监管职能。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矿产资源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源〔２００３〕１７号）加强了市
（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矿产资源勘查、

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二是《矿产督查工作制度》

（国土资发〔２００３〕６２号）落实建立了矿产督察员工
作制度。三是《关于建立探矿权年度检查制度的通

知》（国土资发〔２００３〕１４９号）建立了探矿权年检制
度，２００４年又建立采矿权年检制度。但是年检制度
于２０１６年取消。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信息化监管逐
步加强并逐步完善。从２００７年开始，逐步建立了全
国矿业权实行统一配号制度、全国矿业权出让转让

公示公开系统、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通

过信息化监管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矿业权出让的监

管能力和水平。２０１７年，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
案，进一步对信息化的监管予以了肯定。总的来看，

矿业权出让监管实现了从现场监管为主到发挥信息

监管作用的转变，技术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利用

促进了监管水平的提高。

实践是理论的先生。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生产关

系的发展。《矿法》出台３０多年以来，伟大的中国
矿业实践，推进矿业权出让五大制度取得了极大的

进展。有些制度收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外部体制机制

环境的影响，也有些反复，但是总体来看，成效明显，

经验不易，应尽快消化吸收。同时，这些制度进步和

经验大多都是通过规范性文件确定的，有的突破了

《矿法》，应加快《矿法》修改进程。

２　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的路径
总体来看，当前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既吸收了

过去的成熟做法，也解决了一些迫切的问题，也为下

一步改革布置了相当的任务，对矿业权出让制度的

过去、现在、未来都给出了答案。

２．１吸收了“一法三令”以来的成功探索和实
践经验

　　一是吸收了矿业权区块设置制度。自２００６年
以来，煤炭矿业权设置方案相关制度推进以来，效果

明显。２０１１年推广到全国。２０１５年纳入矿产资源
规划。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要充分发挥矿产资源规

划的源头管控作用，可以说吸收了矿业权区块设置

制度。

二是进一步肯定了国土资源部已有的审批权限

下放。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在１９９８年以来国
土资源部下放审批权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下

放审批权限的力度，充分肯定了国土资源部已有的

审批权限下放。

三是充分吸收了全国矿业权统一配号系统等信

息化监管手段。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严

格出让交易监管，建立全国联网的矿业权出让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加强配号监管服务，全面实行痕迹管

理；改革矿业权人监管方式，全面实行矿业权人勘查

开采信息公开制度。”这些都是对现有信息化监管

手段的肯定，并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２．２　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
一是解决了矿业权出让方式未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问题。在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矿业权出让方式管理

更加重视地质勘查规律，对市场规律重视不足。

２００６年１２号文件，按照地质规律，将矿产的找矿难
度划分为高风险、低风险和无风险矿产。高风险探

矿权申请在先，低风险探矿权招拍挂出让，无风险直

接出让采矿权。但是以风险分类划分矿业权出让方

式难以完全满足勘查规律，市场规律重视不足。具

体看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低风险矿产的分类，情况复杂，很难合

理分类。但是由于地质规律本身还在不断完善，这

就使得风险划分存在认识论的困境，风险划分难以

穷尽真实情况，在实践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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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一般算低风险，但是福建、江西一带，煤层埋藏

深度大，福建还在火山岩下找到煤炭，风险就比较

高；沉积变质型的铁矿就有可能是低风险，内生矽卡

岩型的内生矿床，就有可能是高风险。

第二，风险分类除了考虑地质规律外，还要考虑

工作程度，增加了管理难度。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家做
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有专家说，我国的地质工作程

度是全球最高的。因此，我国高风险矿产的平均地

质勘查风险大大较低了。然而很难准确评价。

新的改革方案，让市场判断风险，决定出让收

益，将政府勘查判断风险的历史做法交给市场，由市

场判断风险，往前走了一大步。在风险问题上，将政

府从以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困境中解脱出

来，让市场当裁判员，在矿业权资产出让时，成为独

立的运动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解决了协议出让矿业权国家权益难以保

障、廉政隐患大的问题。协议出让最大的问题在于

出让的价款额度常常大量低于市场竞争的价款额

度，国家权益难以保障。协议出让主要通过矿业权

评估协议出让的价款。这个价款的界定由于不能充

分发挥市场的定价功能，从而造成出让定价难以和

市场一致。另一方面，现实中，部分矿业企业围猎地

方政府官员，千方百计争取协议出让，带来廉政隐

患。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将协议出让从五种变为三

种，并严格完善了协议出让的程序，提高了协议出让

的管理层级，极大降低了协议出让的廉政风险。

三是部分解决了审批权限不合理的问题。《矿

法》立法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资源地位凸

显在及其重要的基础性位置，因此，明确３４种重要
矿产一定要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来审批。在

实际运行中，为了简政放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授

权地方即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开展部分重要矿种的审

批，经过反复调整，仍然存在权责不一导致宏观管理

力度不足的问题。大量审批业务集中在国土资源

部，使得中央管理部门忙于审批，疏于监管，忙于微

观，疏于宏观。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在现有基

础上，进一步下放了审批权限，减轻了中央机关审批

压力，有利于加强监管和服务。

２．３　为持续推进改革布置了新的任务
一是深化国家所有者权益实现，要求细化经济

管理制度。《矿法》出台以来，不断完善出让管理的

相关经济制度，主要框架是：资源补偿费维护国家权

益，平均费率１．１８％；使用费体现有偿取得；根据交
通便利的程度不同，品位不同，选冶难度不同，开发

难度不同收取资源税，调节级差地租。经过多年的

演化，资源补偿费跟资源税收的方式日渐趋同，给企

业形成重复征收的印象。改革建立矿产资源权益金

制度体系，将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使资源税的内

涵增加，政府管理包含绝对地租和差级地租，但是方

便了相对人。同时要求细化资源税征收标准，和前

期的资源税、补偿费搞好衔接。

二是要求优化经济调节手段，促进矿产勘查开

采活跃。１９８６年以来的矿产资源法及两个国务院
令规定取得矿业权以后要缴纳使用费。其中，探矿

权前三年每平方公里１００元，以后每年增加１００元，
最高不超过５００元。采矿权使用费每平方公里每年
１０００元。探矿权使用费数十年没变化，探矿权占有
成本低，难以抑制圈而不探。市场上退出的探矿权

区块少，探矿权区块源头减少。此后，又出台不提高

勘查阶段就要缩减面积的政策，用技术手段来代替

经济手段，用行政手段来代替经济调节，难以调动矿

业权人主动退出矿业权的积极性。改革进一步要求

提高矿业权占用费，提高最低勘查投入，由试点地区

进一步探索。

三是理顺矿业权出让的法律关系，推进矿业权

出让合同制度。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许可证长期存在

一证载两权的问题，即许可证上既有用益物权的民

事权利，又有行政许可。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要求

建立矿业权出让合同制度，可以实现“公法的的私

法化”，将部分行政权利义务关系以行政合同的方

式确定下来，进一步理顺矿业权出让的法律关系。

此外，长期以来，矿业权矿种变更常常遭遇风险分类

的难题。高低风险的矿种常常相互交织。传统的做

法，申请高风险探矿权，勘查如果发现低风险矿产，

存在低准入进入高门槛的问题。申请低风险探矿

权，发现高风险矿产，存在国家权益怎么保障的问

题，都需要进一步在矿业权出让合同中予以明确。

３　政策建议

３．１　总结试点经验，解决矿业权出让制度改
革安排的重点任务

　　一是建立矿业权协议出让的基准价制度。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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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协议出让的基准价是矿业权出让的底价，要结合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矿产品价值、市场供需形势等

制定。改革要加快推进试点地区制定协议出让的基

准价。

二是建立适合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矿业权

占用费标准。矿业权占用费是重要的矿业权占有经

济调节机制，既要起到鼓励勘查，又要遏制圈而不

探。应采取前期较低，根据勘查时间长短累计快速

增加，激励矿业权人快速完成勘查工作，及时退出没

有勘查成果的矿业权区块，优化勘查市场。

三是出台矿业权出让的合同范本。矿业权出让

合同肩负民事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也有对行政责任

和义务的约定，建议加快出台矿业权出让合同范本，

让实践检验，把改革向纵深推进。

３．２　推进矿业权审批权限下放的授权，及时
推进矿产资源法的修改

　　国土资源部第７５号令已经在六个试点地区委
托下放了矿业权出让改革方案规定的审批权限。建

议进一步推进授权，充分调动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的积极性，实现责权一致，降低管理风险。同时，

以此为契机，推进矿产资源资源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３．３　提前谋划，设计适应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体制改革的矿业权出让机制和监管模

式
　　当前，我国即将设立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矿业权出让制

度改革要统筹考虑矿业权出让机制的设计，监管模

式的设计，为适应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

选择方案。在出让中，体现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统

一确权，有偿使用，为构建“共同但有差别”的自然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留下接口。在管理上，需要进一步发

挥“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减少现场办公，

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矿业权出让的全流程监管。

参考文献：

［１］江平．矿产资源与土地资源之权利辨析［Ｊ］．中国国土资
源经济，２０１８（１）：４－８．

［２］李显冬，朱茜，张雨嫣．矿业权制度中法律关系之理论结
构［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２０１８（１）：１４－１８．

［３］朱清．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探讨［Ｊ］．国土资源情报，２０１７（９）：３－１０．

［４］朱清．权事匹配分级管理———看国外矿业权审批事权划
分［Ｊ］．资源导刊，２０１７（７）：５２－５３．

［５］史瑾瑾，朱清，余瑞祥．关于矿业权出让监管的思考［Ｊ］．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２０１７（７）：６５－６８．

［６］朱清．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及其制度优化［Ｊ］．中国国土资
源经济，２０１６（１）：４６－５０

［７］许书平．完善部、省矿业权审批权限划分研究［Ｊ］．矿产
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６（３）：８－１１．

［８］朱清．探矿权出让方式研究的现在与未来［Ｊ］．中国国土
资源经济，２０１５（９）：５２－５６．

［９］孙春强，陈丽萍．国外矿业权出让申请在先与招标拍卖
的比较［Ｊ］．国土资源情报，２０１３（５）：３６－３９．

［１０］段涛．附加资源与环境保护约束的矿业权招标出让机
制设计［Ｊ］．生态经济，２０１３（５）：１０２－１０４．

［１１］崔振民．探矿权出让方式研究［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２
（８）：９－１１，１５．

［１２］曾敏．关于找矿风险与探矿权出让方式的思考［Ｎ］．中
国矿业报，２０１２－０３－２２（Ａ１）．

［１３］李洪嫔．国外矿业权出让方式研究及对我国的借鉴
［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１（９）：３４－３７．

［１４］王京，方维萱，马骋，等．关于我国矿业权出让制度存在
问题的研究与对策建议———以中国与智利矿业权出让

制度对比为例［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０（１２）：２２－２５．
［１５］屈红刚，王史堂，李景朝．新形势下矿业权有偿竞争出

让的意义和主要做法［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０（９）：３５－３７．
［１６］胡魁．矿业权价款改革走向何方？［Ｎ］．中国矿业报，

２０１４－７－２２（Ｂ３）．

引用格式：朱清，杨再兴．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问题研究［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８（２）：１－６．
ＺＨＵ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ａｉｘ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８（２）：１－６．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ｋｃｂｈ．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ｋｃｂ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６·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８年


